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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600665         证券简称：天地源       公告编号：临2025-008 

债券代码：185536         债券简称：22天地一 

债券代码：137566         债券简称：22天地二 

债券代码：242114         债券简称：24 天地一 

债券代码：242304         债券简称：25 天地一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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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碚青路水墨江山售房部 

法定代表人：肖勇 

2、反诉被告：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 1288 弄协信星光广场 5 号楼 B 座宏盛建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金虎 

（二）反诉请求 

1、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宏盛公司向反诉原告天地源重庆公司支付总工期延误

违约金、节点工期延误违约金、工程转包违约金、人员配备不足违约金、延迟交

房违约金、农民工围堵及上访违约金、临建搭设延误违约金、逾期报送结算资料

违约金合计 291,427,591.56 元。 

2、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宏盛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反诉原告天地源重庆公司提交

竣工资料。 

3、请求判令反诉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由反

诉被告负担。 

（三）反诉事实与理由 

2020 年 9 月 25 日，反诉原告天地源重庆公司与反诉被告宏盛公司签订《天

地源·水墨江山（二期）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

约定由宏盛公司承建天地源·水墨江山（二期）施工总承包工程，签约合同总价

266,673,322.01 元。 

项目建设过程中，因宏盛公司资源组织不力、内部管理混乱等，导致案涉项

目工期整体延误，给天地源重庆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根据《施工合同》相关约定，

宏盛公司应向天地源重庆公司支付违约金。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截至目前尚未开庭，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最

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含调解）或执行结果为准。 

经双方协调沟通，宏盛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解除保全申

请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解除因本诉案件对天地源重庆公司名下

34,330,062.90 元银行存款的冻结及 138 套房产的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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